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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海洋发展局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开展“推动航运服务产业发展”
政策兑现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功能区海洋经济发展主管部门、交通运输局：
为促进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建设，2022年1月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印发青岛市支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15条政策的通知》（青政办字〔2022〕5号），按照文件要求，我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青岛市支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15条政策的实施细则》（青海规〔2022〕5号）。为做好上述文件中“推动航运服务产业发展”政策的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2022年1月24日后青岛市域外法人或自然人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登记并依法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航运服务企业，注册资金实缴5000万元及以上，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健全的财务与管理制度，依法诚信经营。
2.2022年1月24日后青岛市域外法人或自然人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登记并依法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航运功能性机构，实缴注册资本达到100万元及以上，具有健全的财务与管理制度，依法诚信运营。
二、申报材料
1.申请报告（正式公文）；
2.青岛市推动航运服务产业发展政策奖励申请表（附件3）；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从事航运相关业务许可证照；非企业法人登记证明；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企业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5.经税务部门盖章确认的上一年度税收完税证明；
6.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附件4）；
7.无失信行为相关证明材料；
8.需要提报的其他相关材料。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
具备申报条件的航运服务企业或功能性机构按照注册地向所在区（市）、功能区海洋经济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按要求提报相关材料。
（二）初审推荐
各区（市）海洋经济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交通运输（无交通运输部门的除外）、财政部门对申报企业或功能性机构提供的资料进行初步审查，并对申报单位做背景调查、资料审查、现场核验和专家评审等工作，会商确定拟奖补金额，出具审查推荐意见并提报市海洋发展局。
（三）复评
市海洋发展局会同市交通运输局根据申报要求、初审推荐情况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并将结果在市海洋发展局网站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
（四）资金兑付
2024年底，市海洋发展局汇总全市奖补资金情况，会同市财政部门列入下一年度市级财政预算，2025年上半年通过区（市）、功能区兑付财政奖补资金。请各区（市）、功能区海洋经济主管部门汇总本区域已兑付奖励企业和机构情况报市海洋发展局备案。
四、申报时间
请各区（市）海洋经济主管部门于2024年8月10日前将2024年度经初步审查通过的申报材料（电子版通过金宏系统）提交市海洋发展局海洋服务业处。
五、其他事项
1.关于成立时间。2024年度申报的航运服务企业或功能性机构成立满1年是指2022年1月24日后至2023年7月31日前青岛市域外法人或自然人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登记并依法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航运服务企业或功能性机构。
2.各区市、功能区海洋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所在区市
	受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市南区
	市南区发展和改革局
海洋经济发展科
	石玉斌
	51989693,51989863

	市北区
	市北区发展和改革局
航运产业科
	邱丹阳
	 51986389

	李沧区
	李沧区发展和改革局
经济运行科
	潘光永
	87894165

	崂山区
	崂山区发展和改革局海洋经济运行科  
	祝  琳
	88999107

	西海岸新区
	西海岸新区海洋发展局
经济运行科
	张威威
	86988608

	城阳区
	城阳区海洋发展局
海洋发展服务中心
	王晓丽
	87868212

	即墨区
	即墨区海洋发展局
产业促进科
	于少林
	58551539

	胶州市
	胶州市海洋发展服务中心
海洋经济运行科
	王小荟
	82206212

	平度市
	平度市发展和改革局
海洋经济科
	李康康
	87360288

	莱西市
	莱西市发展和改革局
海洋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刘  宁
	88405523

	高新区
	青岛市高新区经济发展部
	孙玉烁
	66969020

	蓝谷管理局
	青岛蓝谷管理局经济发展部
	潘思聪
	67720215

	上合示范区
	上合示范区产业发展二部
	徐公昊
	85279039

	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
	青岛自贸片区经济发展部
	姚  颖 
	86767597 



附件：1.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岛市支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15条政策的通知》（青政办字〔2022〕5号）
2.青岛市海洋发展局 青岛市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青岛市支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15条政策的实施细则》（青海规〔2022〕5号）
3.推动航运服务产业发展政策奖励申请表
4.承诺书
5.申报企业推荐汇总表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2024年6月19日

联系部门：青岛市海洋发展局海洋服务业处
联系人：程源    联系电话：85885185

附件3
推动航运服务产业发展政策奖励申请表
申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所在区（市）
	

	通讯地址
	
	邮编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注册地址
	
	年度地方
财力贡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股东及出资比例
	

	法定
代表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申请奖励金额
	
	核定奖励金额
	

	区（市）
意见
	区海洋经济主管部门
	           

年   月    日

	
	区交通运输部门
	
       
          年   月    日

	
	区财政部门
	
        
          年   月    日

	市级
意见
	市海洋经济发展局
	
         
          年   月    日

	
	市交通运输局
	
       
          年   月    日


附件4
承诺书

本企业郑重承诺：
在“推动航运服务产业发展”政策奖补申请中所提交的各种材料（文件、证照、证件等）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申报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附件5
申报企业推荐汇总表
区（市）、功能区海洋经济主管部门（盖章）：           
   
区（市）、功能区交通局（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上一年度地方贡献情况（包括市区两级的税收额）
	区（市）、功能区海洋、交通主管部门初审推荐补助金额（万元）
	备注

	
	
	
	
	

	
	
	
	
	

	
	
	
	
	

	
	
	
	
	

	
	
	
	
	

	
	
	
	
	

	
	
	
	
	

	
	
	
	
	


注：此表请按推荐顺序填写。

联络员姓名：                联系电话：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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